外来物业管理企业备案程序

一、申报材料
1、物业管理企业申请备案的报告一份；

2、物业管理企业登记备案申请表；

3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总公司、分公司）复印件；

4、企业资质证书（正、副本）复印件；

5、企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
6、公司注册资本验收报告；

7、驻本地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物业管理专业人员、工程、经济等相关专业类的专职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工程、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及职称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和经劳动部门备案的劳动合同；
8、本地项目物业服务合同； 

9、企业质量、收费等管理规章制度；
10、企业驻地证明；

11、其他材料。
12、申请目录表，并按顺序编号，装订成册。
说明：以上复印件均需同时交验原件。
二、办事程序
受理——审核——核准备案
三、联系地址：定海环城东路92号307
联系人：周女士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042850
